
２．交 付 金 等

区　　　　分 金　　　額 交　  　　付　　  　基　　  　準

円

交 付 総 額 817,657,120,163 

個 人 県 民 税 徴 収 取 扱 費 10,791,662,924  納税義務者数×３，０００円

県 税 取 扱 費 20,031,308      払込済収納金額×２／１００（県税条例第６条）

地 方 消 費 税 徴 収 取 扱 費 1,904,063,794   貨物割(徴収取扱費基礎額×0.65/100)+譲渡割(徴収取扱費基礎額×0.55/100)

特 別 徴 収 義 務 者 交 付 金 109,116,520     ゴルフ場利用税　（納期内納入税額の２．５／１００）

975,625,330     軽油引取税　　　（納期内納入税額の２．５／１００）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徴収猶予期間内納入税額の２．５／１００）

利 子 割 交 付 金 638,916,000     

ゴ ル フ 場 利 用 税 交 付 金 3,085,471,249   

自 動 車 取 得 税 交 付 金 55,430,289      

利 子 割 精 算 金 -               

軽 油 引 取 税 交 付 金 5,293,628,303   

地 方 消 費 税 清 算 金 628,689,536,140 

地 方 消 費 税 交 付 金 151,672,536,000 

配 当 割 交 付 金 6,453,708,000   

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5,155,744,000   

個人県民税所得割交付金 211,100,000     

環 境 性 能 割 交 付 金 2,600,550,30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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